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南市税稽罚告〔2018〕125号


南宁市逸辰赢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5MTPNGX7）：

我局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2018年1月31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检查期间未按要求向我局提供相关涉税资料配合检查。现判定你公司为走逃（失联）商贸企业。
（二）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你公司2017年1-12月取得广西洛夕昊穆商贸有限公司、宁夏昌益鼎贸易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顺弘祥华商贸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佳和义鼎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7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76份,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284，067.18元, 货物名称：中煤、原煤、煤。
2.你公司2017年9-12月期间向税务机关领购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6份，开票金额7,562,593.84元，税额1,285,641.07元，价税合计8,848,234.91元。货物名称为原煤、中煤、煤。
3.你公司向税务机关报备的银行存款账户（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衡阳路支行 60104500000000001538）显示与上下游公司均无资金往来记录，且银行流水记录未发现有支付正常经营所应该发生的房租、水电、工资等各项费用，不符合正常公司经营形式。
综上，你公司开出上述7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物名称与申报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物品名虽然一致，但无真实的资金收取和支付记录。属于无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向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0年12月20日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虚开发票金额7,562,593.84元，税额1,285,641.07元，价税合计8,848,234.91元。
（三）拟作出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你公司虚开7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拟处以110000元的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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